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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资 报 告 

中兴华验字（2022）第 140002 号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本次

主承销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股份”，股票代码：002714）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申购资金总额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验证。提供

真实、合法、完整的验资资料，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是贵公司的责任。我们

的责任是对申购资金总额发表审验意见。我们的审验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计准则第 1602 号-验资》进行的。在审验过程中，我们结合贵公司的实际情况，

实施了检查等必要的审验程序。 

经我们审验，根据贵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决议、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2022]2370 号《关于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许可，截至 2022 年 11 月 22 日 15：00 时止，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

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认购人缴纳的申购牧原股份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的认购款为人民币 5,999,999,982.48 元（大写：伍拾玖亿玖仟玖佰

玖拾玖万玖仟玖佰捌拾贰元肆角捌分）。 

本验资报告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根据非公开发行股份申购资

金的实际到位情况确定本次有效申购作参考之用，不作他用，因使用不当造成

的后果，与执行本验资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本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第 3 页共 4 页 

 

附件 1 

申购资金到位情况明细表 

截止日期：2022 年 11 月 22 日 15:00 时 

单位：人民币元 

缴款人 缴入日期 收款银行账户 缴入金额 款项用途 

牧原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2022-11-22 

8110701012501

991705 
5,999,999,982.48 

牧原股份非公开

认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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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验证事项说明 

一、基本情况 

2022 年 10 月 8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牧原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370 号）核准，牧原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股份”）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50,112,584 股新股。 

根据牧原股份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签署的

承销及保荐协议，由中信证券作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牧原股份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的承销工作。最终确定发行价格为 39.97 元/股，发行

数量（股）为 150,112,584 股。 

 

户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信银行北京瑞城中心支行 

账号：8110701012501991705 

二、

认购人须将其缴纳的申购款项在 2022 年 11 月 22 日 14:00 时之前存至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指定的收款账户，该账户的详细情况如下：

申购资金实际到位情况 

截至 2022 年 11 月 22 日 15：00 时止，认购人认购牧原股份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的认购款为人民币 5,999,999,982.48 元（大写伍拾玖亿玖仟

玖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捌拾贰元肆角捌分），存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

证券指定的上述申购资金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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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资 报 告 

中兴华验字（2022）第 140003 号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审验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截至

2022 年 11 月 22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按照法律法规以及协议、章程的

要求出资，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验资资料，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是全体

股东及贵公司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贵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发表审

验意见。我们的审验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2 号-验资》进行的。

在审验过程中，我们结合贵公司的实际情况，实施了检查等必要的审验程序。 

贵 公 司原 注册 资本为 人 民币 5,322,170,255.00 元 ，股 本为 人 民 币

5,322,170,255.00 元，根据贵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调整

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二次调整公司 2021 年度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延长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2022]2370 号《关于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许可，

核准贵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50,112,584 股新股。本次贵公司实际向特定对象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50,112,584 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

行价格 39.97 元，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112,584.00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5,472,282,839.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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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验资事项说明 

一、基本情况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是由河南省内乡县牧原养殖有

限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28 日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 1 月 6 日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40 号文件核准，贵公司向社会公众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0,500,000 股，每股面值 1.00 元，其中老股转让 30,500,000

股，新股发行 30,000,000 股，于 2014 年 1 月 2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发行后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242,000,000.00 元，股本为人民币 242,000,000.00

元，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706676846C。 

贵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 2014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42,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按

每 10 股转增 10 股的比例派发股份共计 242,000,000 股，每股面值 1.00 元，贵公

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484,000,000.00 元，股本为人民币 484,000,000.00 元。 

贵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二十六次、二十九次会议决议、2015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以及 2015 年 12 月 3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2833 号文）核准，贵公司向非公开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2,873,109 股，

每股面值 1.00 元，增加注册资本 32,873,109.00 元，贵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

币 516,873,109.00 元，股本为人民币 516,873,109.00 元。 

贵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 2015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以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516,873,10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3.53 元人民

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的比例派发

股份共计 516,873,109 股，每股面值 1.00 元，贵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033,746,218.00 元，股本为人民币 1,033,746,218.00 元。 

贵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三十九次、四十次、四十三次、五十二

次决议、2016 年度第二次、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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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62 号）核准，贵公司向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及贵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24,717,239 股，每股面值

1.00 元，增加注册资本 124,717,239.00 元，贵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158,463,457.00 元，股本为人民币 1,158,463,457.00 元。 

贵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六十二次会议决议、2017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65 号）核准，贵公司向非公开

对象发行人民币优先股 2,475.93 万股，每股面值 100.00 元，共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247,593.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1,624.02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45,968.98 万元，全部计入其他权益工具。 

贵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 2017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以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158,463,45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6.9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的比例派发股

份共计 926,770,765 股，每股面值 1.00 元，贵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2,085,234,222.00 元，股本为人民币 2,085,234,222.00 元。 

贵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341 号）核准，贵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76,663,600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 65.22 元/

股，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76,663,600.00 元，贵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2,161,897,822.00 元，股本为人民币 2,161,897,822.00 元。 

贵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司 2019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并向 909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 4,271.05 万股，授予价格为 48.03 元 /股，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42,710,500.00 元，贵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2,204,608,322.00 元，股本为人

民币 2,204,608,32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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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公司 2020 年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转增 7 股的比例派发股份共计 1,543,225,825 股，每股面值 1.00 元，贵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3,747,834,147 元，股本为人民币 3,747,834,147 元。 

贵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2019 年度股东大会、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公司将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所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344,750 股，本次回购后贵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3,747,489,397.00 元，股本

变更为人民币 3,747,489,397.00 元。 

贵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确定 2020 年

11 月 23 日为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以 41.54 元/股的价格向 984 人授予

限制性股票 1,184.09 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股本总额的 0.32%。其

中，激励对象包含公司公告本激励计划时在公司（含子公司）任职的核心管理、

技术和专业人员等。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在深交所登记上

市。授予后贵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3,759,330,297.00 元，股本变更为

3,759,330,297.00 元。 

贵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4.61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转增后贵公司

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5,263,062,415.00 元，股本变更为 5,263,062,415.00 元。 

贵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根据贵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不在公司担任相关职

务，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在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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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考核年度内因考核合格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可继续保留，其

余未获准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授予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之和。 

贵公司 2019 年向授予对象授予 4,271.05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2019

年 11 月 29 日，授予价格为每股 48.03 元，公司已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完成限制

性股票登记工作。2020 年 6 月 4 日公司实施了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权益

分派实施后本次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 7,260.7850 万股，授予价格调整为 27.93

元/股。 

2020 年 6 月 7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 2020 年 6 月 23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事项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48.03 元/股加上同期银

行存款利息之和调整为 27.93 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同意回购注销

2 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 151,990 股调整至 258,383

股，同意回购注销 1 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0,620 股。 

2021 年 1 月 28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 2021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鉴于 14 名激励对象 2020 年考核结果为“C”，当

期满足 50%比例的解锁条件，另 50%比例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公司

本次回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股数为 147,599 股。 

2021 年 4 月 29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 2021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根据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鉴于 11

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向公司提出辞职并已获得公司同意，失去本

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合

计 93,176 股限制性股票。 

2021 年 5 月 19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 2021 年 6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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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鉴于 3 名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和 2 名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其中 1 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在首次和预留部分均被授予了限制性股票，总

计为 4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向公司提出辞职并已获得公司同意，失去本次

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并注销上述共计 4 名辞职人员（其

中 1 名辞职人员在首次和预留部分均被授予了限制性股票）已获授但尚未获准

解锁的合计 48,071 股限制性股票。 

2021 年 9 月 13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和 2021 年 9 月 29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事项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鉴于 6 名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和 13 名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其中 1 名限

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在首次和预留部分均被授予了限制性股票，总计为 18 名激

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向公司提出辞职并已获得公司同意，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

激励资格。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并注销上述共计 18 名辞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

获准解锁的合计 299,437 股限制性股票。 

2021 年 10 月，贵公司已回购股份 703,821.00 股，减少股本 703,821.00 元，

支付回购价款 15,807,132.31 元，其中：减少股本人民币 703,821.00 元，减少资

本公积人民币 15,866,808.34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262,358,594.00 元，

股本为人民币 5,262,358,594.00 元。 

2022 年 2 月 21 日，贵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进入转股期，截止 2022

年 3 月 15 日，共计转换股份 29,105 股，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262,387,699

元，股本为人民币 5,262,387,699 元。 

2022 年 2 月 11 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2 年 2 月 28 日召

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2022 年 3 月 14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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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等议案，确定授予日为 2022 年 3 月 14 日，向 5,577 名激励对象授

予限制性股票 5,968.5191 万股，授予价格为 30.52 元/股。授予后贵公司注册资

本变更为人民币 5,322,072,890.00 元，股本变更为人民币 5,322,072,890.00 元。 

2022 年 2 月 21 日，贵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进入转股期，2022 年 3

月 16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2 日止，共计转换股份 97,365 股，变更后的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5,322,170,255.00 元，股本为人民币 5,322,170,255.00 元。 

二、新增资本的出资规定 

根据贵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二次调整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延长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股

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2]2370 号《关于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许可

同意，核准贵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50,112,584 股新股。本次贵公司实际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50,112,584 股，每股面值 1.00 元，

每股发行价格 39.97 元。  

 贵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112,584.00 元，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5,472,282,839.00 元。 

三、审验结果 

1、截至 2022 年 11 月 22 日止，贵公司已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50,112,584 股，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112,584.00 元，变更后的注册

资本人民币 5,472,282,839.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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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999,999,982.48元，主承销商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扣除承销保荐费人民币 9,995,999.97元后，将剩余募集资金

人民币 5,990,003,982.51元分别缴存贵公司如下账户：

开户行名称 账号 汇入金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乡县支行 16684101040019555 4,000,000,000.00

中信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8111101012101563297 1,490,003,982.51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乡支行 411361010150058801 300,000,000.00

中国银行内乡支行 263783763544 200,000,000.00

合计 5,990,003,982.51

3、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999,999,982.48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人民币 12,893,312.23元（其中，承销与保荐费 9,995,999.97元、律师费用 700,000.00

元、会计师费用 100,000.00 元、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600,000.00 元及

印花税 1,497,312.26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987,106,670.25元，其中增加

股本人民币 150,112,584.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5,836,994,086.25 元。

四、其他事项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此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8 个月内

不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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